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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的尘埃一旦落定，备战来年考试的战鼓又隆隆作响。
谁能在号称“中国第一大考”的国家司法考试中脱颖而出？
明朝深秋时节发榜之日的喜悦到底由谁来品尝？
通过对以往历届胜出考生的观察以及对2005～2010年真题的透彻分析，本书编写组们认为，把握命题
规律和考试规律，统筹时间安排、规划复习进度，转变思维方式，提高应试技能是2011年每一位考生
的必修课。
一、命题的基本规律司法考试的命题规律是非常明显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考试、一个持续不断的考试，累积若干年后都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这种规律的出现，不仅源于成熟的考试会因为考查刘象、知识点固定而固定下命题的题型和风格，而
且也会使考查的难度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命题重点会保持稳定。
司法考试的规律集中表现为三点：重者恒重，新增必考，综合考查。
重者恒重。
即重要的知识点（见本系列的高频考点）永远都是重要的。
在司法考试的考查范围中，不同学科之间分量不同，同一学科之内不同知识点之间重要性也是不同。
准备司法考试，必须分清考点的主次，抓主要矛盾。
这一规律在某一年的个别学科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异，但若以3～5年为阶段，这一规律在每一个学科
上都可谓是第一规律。
新增必考。
新增加的考点（见本系列的近两年新增考点）一般都会在当年考查，即使当年不考也会在接下来的年
份予以考查。
因此，对新增考点必须重视。
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增考点的考查都相对简单，能够明白立法意旨并简单运用即可，甚至，很多时候
都是该知识点的简单记忆考查。
在这里，新增的考点也是考生成绩提高的增长点。
综合考查。
即不同学科之间，或同一学科不同知识点之间的综合运用。
这一规律首先体现在多项与不定项选择题上，尤其体现在案例分析上。
在此处，本书编写组想提醒考生必须重视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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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系列·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2：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高频考点及全真模拟
训练》把握命题规律和考试规律，统筹时间安排、规划复习进度，转变思维方式，提高应试技能
是2011年每一位考生的必修课。
司法考试的命题规律是非常明显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考试、一个持续不断的考试，累积若干年后都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这种规律的出现，不仅源于成熟的考试会因为考查刘象、知识点固定而固定下命题的题型和风格，而
且也会使考查的难度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命题重点会保持稳定。
司法考试的规律集中表现为三点：重者恒重，新增必考，综合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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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违反禁止事后法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对行为时并未禁止的行为科处刑罚；2.对行为时虽有法
律禁止但并未以刑罚禁止（未规定法定刑）的行为科处刑罚；3.事后减少犯罪构成要件而增加犯罪可
能性；4.事后提高法定刑；5.改变刑事证据规则，事后允许以较少或较简单的证据作为定罪根据。
（二）刑法应当是成文法，排斥习惯法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必须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的法
律，行政规章不得规定刑罚，习惯法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判例也不应作为刑法的渊源。
（三）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适用有类似规定
的其他条文予以处罚。
类推解释违背了立法和司法的权力分立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
注意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的区别。
对条文进行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
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解释结论在一般民众看来是极其意外和难以接受的。
（四）禁止绝对的不定刑与绝对的不定期刑（五）刑法的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必须具有合理性即禁止
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不均衡、残酷的刑罚。
（六）对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必须明确，排斥含混模糊的规范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相关法条第4
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平等适用刑法的具体要求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的保护；对于实施犯罪的任何人，都
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认定犯罪；对于任何犯罪人，都必须根据其犯罪与法律规定量刑；对于被判处刑罚
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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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系列·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2: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高频考点及全真模拟训练
》：紧扣考试大纲、浓缩高频考点、预测命题趋势、强化真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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